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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檢索系統新增商品服務名稱推薦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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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檢索系統：「商品服務名稱分類查詢」

資料範圍僅以智慧局
【公告】之「商品及
服務分類暨相互檢索
參考資料」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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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檢索系統增修：「參考推薦搜尋」

參考推薦搜尋

除前述【公告】名
稱，亦可搜尋經智
慧局審查所認可的
商品或服務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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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「人工智慧」之推薦商品名稱



6

輸入「超級電腦」之推薦商品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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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分類查詢名稱與「參考推薦搜尋 」之差異

• 智慧局公告名稱

• “包含”輸入的商品服務名稱字串

• 作為案件指定商品服務名稱，一類

可減免300元

• 快軌案件的條件之一

• 智慧局公告＋經審查認可之參考名稱

• 與輸入的商品服務名稱字串可“略有

不同”

• 作為案件指定商品服務名稱，一類不

可減免300元

• 無法作為快軌案件

分類查詢名稱 參考推薦搜尋



商標指定在第35至45類服務之註冊申請費
修正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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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,388 72,340 67,717 67,474
73,325

47,740 49,896 46,870 44,978
50,855

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

近5年商品與服務類別之件數統計表

1-34類商品件數 35-45類服務件數

商標指定在第35至45類服務之註冊申請費修正說明(1)

⚫ 平均每年第35-45類服務件數占全部45個類別商品/服務件數之比例為 40.3%
⚫ 每類服務平均申請4,369.8件；每類商品平均申請2,095.6件；服務與商品件數比為 2：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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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申請率高達90%，其中81%以上案件，採公告服務名稱可以減免規費，以申請系
統自動計算服務個數相對簡單。

每年指定服務之商標申請案件量比例高，且統計近半年指定服務項目每類超過20
個以上者高達45%。

案件數與資料量大，需使用較多人力審查與行政資源，且檢索出來之前案資料相
對多，增加審查困難度。

現行規定因指定服務無個數限制，申請人指定服務過多，常與實際經營業務相悖
離。

為合理反應審查成本，並力促申請人依實際營業需要合理指定使用服務個數，爰予修
正。

商標指定在第35至45類服務之註冊申請費修正說明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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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規費收費標準第2條修正草案

•酌作文字修正。

第2條第1項第1款第1目

•指定使用在第35 類者， 指定使用於特定商品零售服務在5個以下，且其

他服務在20個以下者，以新臺幣3,000元計；其特定商品零售服務超過5 

個，每增加1個服務，加收新臺幣500元；其他服務超過20個， 每增加1

個服務，加收新臺幣200元。

第2條第1項第1款第2目

•指定使用在第36類至第45類者， 同類服務中指定使用之服務在20個以下 

者，每類新臺 幣3,000元；其服務超過20個，每增加1個服務，加收新臺

幣200元。

第2條第1項第1款第3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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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示1

• 指定第35類：特定商品零售服務5個、其他服務項目20個

• 本案申請規費：3000元

例示2

• 指定第35類：特定商品零售服務7個、其他服務項目25個

• 本案申請規費：5000元 [3000+(500*2)+(200*5)]

例示3

• 指定第36類服務項目20個、指定第37類服務項目25個

• 本案申請規費：7000元 [3000+3000+(200*5)]

商標指定在第35至45類服務之註冊申請費修正說明(3)

商標規費收費標準修正草案，115年6月4日公告徵求意見



商品服務名稱個數計算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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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備註

25 衣服；內衣；睡衣；襯衫；毛衣；洋裝 6

5 藥品及藥劑 2

10 醫療器具及醫療儀器 2

12 汽車及其零組件 2

30 咖啡及其製成之飲料 2

第1~34類商品個數計算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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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備註

3 化粧品，即面霜；乳液；化妝水；口紅 4
僅計算「即」
字之後的商品
名稱個數

9
週邊設備，即讀卡機；條碼掃描器；非接觸型積體電路晶

片卡（ＩＣ卡）讀取機；行動電話機內載資料之讀取機
4 同上

15
弦樂器之配件及零組件，亦即弦枕；上弦枕；下弦枕及琴

橋釘
4 同上

29 肉類製品，即香腸；濃縮肉汁 2 同上

第1~34類商品個數計算(2)

商品名稱+表示列舉之文字（即）+商品名稱
說明：不論前面商品名稱是否具體，僅計算「即」字之後的商品名稱個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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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備註

1
工業用酵素，尤指食品飲料加工；釀酒；製造燃料酒精用

的酵素
4

3 化粧品，包括面霜；乳液；化妝水；口紅 5

15 樂器，特別是指撥弦樂器 2

29 乳製品，尤指優酪乳 2

第1~34類商品個數計算(3)

具體商品名稱+表示例示之文字（尤指、含有、包括、特別指、例如）+商品名稱
說明：前後商品名稱均屬商標保護範圍皆應計算個數



17

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備註

1 紡織品上漿和修整處理劑 2

2 影印機及印表機用碳粉匣 2

3 亮光、洗擦及研磨用製劑 3

9 附有數位相機功能及攝錄影機功能之行動電話 1
多功能的單一產

品

第1~34類商品個數計算(4)

多個描述+商品名稱
說明：原則上依每一個描述計算個數；例外倘舉證多個描述係指同一種商品，則計算1個，
並修正商品名稱，但不得擴大商品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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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備註

5 醫療及獸醫用細菌製劑 2 醫療對象不同

5 治療心臟病、糖尿病、皮膚病之藥品 3 治療功能不同

6 未加工或半加工的普通金屬 2

10 外科、內科、牙醫和獸醫用器具及儀器 8 4×2=8 

9 聲音或圖像傳輸及複製設備 4 2×2=4

第1~34類商品個數計算(5)

多個描述+商品名稱
說明：原則上依每一個描述計算個數；例外倘舉證多個描述係指同一種商品，則計算1個，
並修正商品名稱，但不得擴大商品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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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備註

1 粉狀、粒狀、糊狀之未加工塑料 3

5 綠藻粉（錠、片、膠囊） 4

30 巧克力粉、漿、粒、醬 4

15 （管）風琴 2
建議寫法：
管風琴；風琴

25 領帶（結） 2
建議寫法：
領帶；領結

30 布丁（粉） 2
建議寫法：
布丁；布丁粉

第1~34類商品個數計算(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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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備註

1 除漆及油外的水泥防腐劑 1
除外部分不列
入個數計算考
量

1 細菌製劑（醫療用及獸醫用者除外） 1 同上

33 酒（啤酒除外） 1 同上

12 立管（豎管） 1
俗稱品名不列
入個數計算

1 固態二氧化碳（乾冰） 1 同上

1 氧化亞氮（笑氣） 1 同上

第1~34類商品個數計算(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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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備註

35 汽車及其零組件零售批發 2

35 電腦軟、硬體及其周邊設備零售批發 3

35 衣服之零售；眼鏡之批發；眼鏡之零售 2

35 衣服零售服務；透過網路購物形式提供之衣服零售服務 1

相同商品以實體

及虛擬通路型態

提供零售服務，

不重複計算個數

第35類「特定商品零售批發服務」個數計算

說明：「零售」和「批發」服務的主要內涵，均係將商品匯集以利顧客瀏覽及選購。「零
售」、「批發」、「零售批發」、「零售及批發」、「零售和批發」在服務個數之計算上，
僅計算1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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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虛擬商品及其零售批發服務」個數計算(1)

廣義的虛擬商品：以數位形
式存在的商品，用於對應的
硬體，或藉由軟體媒介來呈
現

例如，可下載形式的電子書、
音樂、影像、檔案和軟體

新型態的虛擬商品：時下常
見利用區塊鏈(blockchain)技
術，經非同質化代幣(NFTs)
驗證的數位商品

常見形式包括圖片、影片、
音樂、文件等數位檔案

1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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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備註

9

用於創建、管理、儲存、存取、傳送、接收、交換、驗證

及銷售數位收藏品、加密貨幣及非同質化代幣（ＮＦＴｓ）

之可下載電腦軟體

1
單一多功能的電

腦軟體程式

9
用於虛擬環境以顯示虛擬眼鏡、衣服、帽子、包包、腰帶、

香水、珠寶、鐘、錶、藝術品之可下載電腦軟體
1

單一多功能的電

腦軟體

9

用於顯示或瀏覽或交易或管理虛擬眼鏡、衣服、帽子、包

包、腰帶、香水、珠寶、鐘、錶、藝術品之可下載電腦軟

體

1
單一多功能的電

腦軟體

「虛擬商品及其零售批發服務」個數計算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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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備註

9
用於線上虛擬世界之可下載的虛擬商品檔案，即以球鞋、

服裝、皮包、藝術品、玩具為特色的虛擬商品圖像
5

依所列明商品個

數計算

9

可下載之虛擬商品影像檔案，即用於線上虛擬世界的上身

服裝、下身服裝、鞋子、手套、頭髮、皮膚、眼睛、眉毛、

頭、武器、生物為內容之虛擬商品圖形

11
依所列明項目名

稱個數計算

9 可下載之虛擬眼鏡、衣服、帽子、包包、腰帶 5
依所列明項目名

稱個數計算

9
可下載虛擬商品，即軟體型式的香水、珠寶、鐘、錶、藝

術品、玩具為特色之可下載虛擬商品
6

依所列明商品個

數計算

「虛擬商品及其零售批發服務」個數計算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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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備註

35

可上傳、下載、發佈、管理用於虛擬環境的虛擬人物、表

情符號、交通工具、武器、場所等影像檔案之電腦程式零

售服務

1

單一多功能的電

腦軟體程式之零

售服務

35
由非同質化代幣（ＮＦＴｓ）驗證的可下載虛擬珠寶、眼

鏡、衣服、手錶、文具、玩具之零售服務
6

依所列明項目名

稱個數計算

35 使用於虛擬環境的帽子、襪子、圍巾之線上零售服務 3
依所列明項目名

稱個數計算

「虛擬商品及其零售批發服務」個數計算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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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虛擬商品及其零售批發服務」個數計算(5)

特定商品零售批發服務之實體與虛擬混合型態：同時包含實體商品零售（如：衣服零售）
與虛擬商品零售（如：虛擬衣服零售），反映當前品牌商於虛擬世界（如元宇宙、區塊
鏈平台）中拓展實體產品延伸應用之趨勢，常見於時尚、藝術、娛樂等產業，以達唯一
性之確認、防偽，甚至是行銷宣傳等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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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備註

35

由非同質化代幣驗證之虛擬商品零售服務，即虛擬皮包、

皮箱、行李箱、手錶、珠寶之零售批發；由非同質化代幣

驗證的皮包、皮箱、行李箱、手錶、珠寶之零售

10

同時包含虛擬商

品及實體商品零

售，依所列明項

目名稱個數計算。

35

透過線上、虛擬實境、擴增實境或混合實境環境提供手錶

、珠寶、眼鏡、香水、化粧品之零售服務及其可下載虛擬

商品影像檔案之零售服務

10 同上

「虛擬商品及其零售批發服務」個數計算(6)

其他未能依上述原則計算商品、虛擬商品及其零售批發服務個數之態樣，個案討論



衛福部乳品標示新制於115年7月1日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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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衛福部114年6月3日公告修正「鮮乳保久乳調味乳乳飲
品及乳粉品名及標示規定」，名稱並修正為「食用動物
乳保久乳調味乳乳飲品及乳粉品名及標示規定」，有關
重點包含：

– 參酌國際規範用詞，修正「鮮乳」用詞為「食用動物
乳」，品名應標示為「牛乳」、「羊乳」等名稱

– 明定僅取得「鮮乳標章」，或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
法之「驗證標章」者，始得標示為「鮮乳」

衛福部乳品標示新制於115年7月1日生效

上述修正內容已於115年7月1日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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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之「鮮乳標章」或「驗證標章」

圖片來源：農業部網站、台灣優良農產品管理入口網、產銷履歷農產品資訊網

均以國產作為使用條件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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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以包含「鮮乳」 文字之圖樣申請註冊商標，並指定使用於
下列商品或服務，須提出已取得農業部之「鮮乳標章」或
「驗證標章」認證之證明文件，以排除有致公眾誤認誤信
之虞的疑義（商§30Ⅰ⑧）：
– 0503「營養補充品」、0512「嬰兒食品」組群之商品

– 第29至33類之飲料、食品相關商品

– 351902「飲料零售批發」、351926「食品零售批發」、351954
「烘焙產品零售」，以及430201「餐廳」等小類組之服務

乳品標示規定修正後之申請注意事項 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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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基於保障商標權人權益，並利於後續銷售相關乳製產品之
標示能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範一致，申請註冊的商標
圖樣，不建議列入「鮮乳」等品名

• 若以包含「鮮乳」文字的圖樣申請註冊商標，但無法提出
已取得有關標章認證之證明，經認定有致公眾誤認誤信之
虞者，在不失同一性的前提下，可刪除圖樣中之「鮮乳」
文字，以克服該不得註冊事由

乳品標示規定修正後之申請注意事項 (2)

星光鮮乳 星光



商標案件視覺化統計圖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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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案件視覺化統計圖表(1)

網址：https://tiponet.tipo.gov.tw/downloads/037/visualization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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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案件視覺化統計圖表(2)

網址：https://tiponet.tipo.gov.tw/downloads/037/visualization/index.html

單一年度受理商標註冊申請案件之件數、類別
數[篩選條件：月份(全部或部分月)、季度、半
年] ，以及與前一期比較變化數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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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案件視覺化統計圖表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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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案件視覺化統計圖表(4)

近五年主要國
家在我國之商
標註冊申請案
件類別數統計，
以世界地圖分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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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案件視覺化統計圖表(5)



請代理人配合及建議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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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之用語

請代理人配合及建議事項(1)

• 使用我國語彙描述商品或服務名稱，避免使用「視頻」、 「軟件」、 
「芯片」等大陸地區用語

• 如引用外來語，宜轉換為我國可理解之用語表述

用在地 易理解 避陸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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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代理人配合及建議事項(2)

據爭商標要明確

• 依主張條款，分別列明據爭商標
• 原則上，載明註冊號數；如未註冊者，應敘明商標態樣
• 主張之著名商標，如已註冊，請列明註冊號數及主張著名之指定商品或
服務項目

有對應

(主張條款)

有身分

(註冊號數)

有圖樣

(商標態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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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爭商標要明確範例(2-1)

➢ 有依條款分論據爭商標
➢ 主張之著名商標

• →X 「OO」系列商標
• →X 「OO」(包括但不限於)商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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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爭商標要明確範例(2-2)

• 主張條款及其對應之
據爭商標未分論

• 理由書主張著名之據
爭商標與圖樣對照表
所列商標→未合致

• 釋明→各條款所主張
之據爭商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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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代理人配合及建議事項(3)

證據資料整理三原則

• 附證據列表
「逐一編號+簡要說明」

• 標註關鍵證據
重要證據加標示、外文契約/資料-重要部分附翻譯、資料整理要清晰

• 證明商標達著名之事證
曾經認定著名之處分書/判決+近期使用證據(廣告、銷售、排名…)

有編號

(找得到)

有摘要

(看得快)

有重點

(抓得到)

有實證

(強度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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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據列表範例(3-1)

• 陳述/答辯理由末頁列明：編號(申證/答證)+簡要說明
• 如有多次補充理由及附件→要「接續上次」證據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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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據列表範例(3-2)



www.tipo.gov.tw

感 謝，並 請 指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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